
 分別填寫聲明人、登記義務人及代理人資料3

土 地 登 記 線 上 聲 明 大 補 帖

代 理 人 核 對 身 分
藉由專業人士(地政士或律師)核對當
事人身分，以產生確認當事人身分及

真意之效果

線上聲明是無需登記義務人親自到場的便民措施，屬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得免當事人親自到場之情形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憑 證 應 用 表 真 意
當事人以自然人憑證進行網路身分驗
證，於指定網站登錄聲明資訊，俾向

登記機關表示處分真意

網 實 結 合
結合網路聲明與實體案件，避免當事

人親自到場核對身分之往返奔波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當事人線上聲明登錄操作 6 步驟:
登錄網址 : 內政部數位櫃臺

( https://dc.land.moi.gov.tw )

 勾選聲明「辦理事項」
 輸入「取得權利人姓名」及「聲明期間」5

6

 預覽線上聲明登錄表，核對「不動產標的」、
「辦理事項」、「取得權利人姓名」、「委託人
代理人姓名」及「聲明期限」等資料是否正確

 確認案件內容無誤，以自然人憑證進行電子簽章
→完成登錄作業

 將「線上聲明序號」提供代理人供後續聲明驗證

 以自然人憑證登入內政部數位櫃臺
 點選線上聲明登錄「登錄作業」
 詳閱服務同意書並點選「同意」1

 全新案件點選「手動填寫」開始登錄
 曾於系統儲存之案件得點選「讀取舊檔」2

 若「聲明人」與「登記義務人」為同一人，可
載入自己所屬的土地/建物資料後勾選案件之
「不動產標的」

 若非同一人，則以手動方式新增標的4

https://dc.land.moi.gov.tw/


代理人(限開業地政士/律師)驗證聲明操作 4 步驟:

赴登記機關送件

線上聲明 登記案件

網站登錄 紙本送件

於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欄記明「線上聲明序
號」 ，或列印紙本「線上聲明登錄表」附案

 登記機關審查人員檢視登記申請案件內容(含登
記義務人、不動產標的、辦理事項、取得權利
人及委託代理人姓名、登記原因發生日期)與線
上聲明事項是否相符且符合聲明期限。

 如經審核確屬一致，可認定屬土地登記規則第
41條得免當事人親自到場情形；如有不符、則
列入補正通知事項

<聲明修正/取消>

代理人未驗證 代理人已驗證

當事人逕線上修正
不可修正

需重新線上聲明

修 正 聲 明

代理人未驗證 代理人已驗證

當事人逕線上取消
當事人會同代理

人書面撤回

聲 明 取 消

 欲知更詳細線上聲明操作步驟，可至內政部數位櫃臺查詢線上申辦操作手冊

 當事人及代理人應填寫有效之電子郵件，俾利系統自動發送線上聲明登錄表及登錄表開啟密碼等相關通知

 部分登記案件之登記義務人處分真意，需由其法定代理人、監護人、海外授權書之被授權人或特別代理人
表示，上揭人員因同屬契約簽訂當事人，亦得應用線上聲明措施

 勾選代理人身分
 輸入當事人提供之「線上聲明序號」
 點選「登錄表預覽」確認當事人登錄內容2

 代理人預覽登錄表內容，確認內容無誤後，
即可進行驗證3

 確認案件內容無誤，以自然人憑證進行簽
章→完成驗證作業4

 以自然人憑證登入內政部數位櫃臺
 點選線上聲明登錄「查詢作業」1


